第1篇　 總論
第1章　 概述
第3節　 交通各業概述
一、鐵路

(一)臺鐵

臺灣鐵路管理局近年來積極推動業務革新，藉以提升服務品質與改善營運績效，並轉型為經營運輸本業及關聯事業之雙核心事業，同時推動多項重大工程建設。

1、在工程建設方面：

(1)推動「環島鐵路整體系統安全提昇計畫」，101年辦理各項既有設施(備)之效能提升：

甲、完成湖口站、沙鹿站跨站式站房新建工程，並完成增設仁德通勤車站土建工程及五堵汐止間第三軌高架路線容量擴充工程。

乙、為提升電車線抗拉強度，主吊線由49.5 mm2更改為95mm2，共完成133公里。

丙、完成環島主線建置「平交道遠端影像監控系統」，以提升平交道安全防護能力，嚇阻闖越行為及違規裁罰。

丁、完成「車站錄影監控系統」，透過遠端監看，即時掌握車站動態，以維護旅客安全。
(2)配合行政院「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之「臺鐵捷運化計畫」，持續推動「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後續計畫（基隆~苗栗段）」、「桃園段鐵路高架化建設計畫」及「臺北機廠遷建建設計畫」等重大專案計畫。另外，鐵路改建工程局亦辦理「北中南都市鐵路立體化及捷運化」、「東部鐵路提速、電氣化與雙軌化」及「臺鐵支線改善及其他整建計畫」等相關計畫，包含桃園、臺中、員林、臺南、高雄及屏東市區鐵路立體化、花東線鐵路電氣化及服務效能提升等。

2、在車輛採購方面：

為因應臺灣東部受地形限制，公路建設不易拓展，當地居民對外交通大都依賴鐵路，以致鐵路客運量逐年增加，尤其假(節)日時呈現擁擠現象，無法滿足東部民眾需求；為維持基本運能、確保行車安全及提高區間空調通勤電聯車服務品質，積極推動「臺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2001-2014年)」，辦理購置城際客車184輛及區間空調通勤電聯車456輛，合計640輛。其中：
第1階段：城際客車48輛(TEMU1000型)及區間空調通勤電聯車160輛(EMU700型)業於97年交車完畢。

第2階段：城際客車136輛(TEMU2000型)，101年10月25日第1批16輛完成交車，經通過測試並取得第3驗證認證之營運安全證明後，已投入102年春節營運。另區間空調通勤電聯車296輛(EMU800型)(含代辦鐵工局內灣及沙崙支線28輛)，101年1月12日決標，因履約爭議，尚待解決中。

3、在業務革新方面：

(1)推廣電子票證多卡通服務：

甲、為提升旅客乘車之便利性，自97年7月起辦理「電子票證乘車計畫」。

乙、99年完成北部區段26站（瑞芳-基隆-新竹）增加台灣通卡營運之乘車服務。
丙、100年1月配合沙崙支線通車，建構電子票證運輸多卡通（含悠遊卡、台智卡及ETC）。
丁、100年6月擴大辦理電子票證適用範圍，乘車區間延伸為北部區段（福隆－瑞芳－基隆－新竹）及南部區段（南科－中洲－沙崙）共計42站。

戊、100年11月配合內灣線(含六家)通車復駛，同步於北新竹、世博、竹科、竹中、六家、竹東及內灣等7站開辦多卡通電子票證乘車業務。

己、101年3月全臺第1座招呼站(暖暖站)電子驗票機啟用。

庚、預計102年優先規劃辦理香山-苗栗及林內-屏東間各站多卡通電子票證乘車計畫。

(2)發行新版TR-PASS券：

為提倡國人鐵道旅遊風氣及提供青少年正當休閒活動，臺鐵局自98學年度暑假期間起，開放國內學生購買TR-PASS之5日及7日券，該券在有效期間內得不限次數、區間搭乘莒光號以下車種，且針對外籍學生亦以相同條件發售5日、7日及10日券。又自99年7月12日起參酌日、韓鐵路PASS概念發行新版TR-PASS，取代原發售之環島週遊票及公教環島遊票，可不限次數、區間、方向及車種使用，期以千元環島方式吸引旅客搭乘，101年共計吸引2萬2,075人次購買。
(3)與旅行業者合作辦理觀光列車營運：

配合國家促進觀光旅遊政策，推動每日行駛雙向（順行、逆行）環島觀光列車，自99年4月10日起至102年4月9日止與旅行業者合作，提供多樣性之「套裝旅遊行程」服務。另為提供機關團體及公司行號旅遊之服務，96年2月起開辦「商務車廂」團體包車案，101年共計受理115團次，18萬旅遊人次，除提供國、內外遊客舒適、便利之旅行外，並延伸遊憩動線及層面，擴展鐵道旅遊。

(4)豐富郵輪式列車內涵：
持續開行各類主題郵輪式列車，101年共計開行77列次郵輪列車，載運1萬7,147人次。
(5)增加兩鐵（臺鐵＋鐵馬）環保列車：
為響應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且因應各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之需，自97年3月起開辦「兩鐵環保專車」業務，101年共計吸收7萬1,906人車。
(6)持續推動票務作業自動化：

甲、自動驗票（驗票閘門）系統更新案：

配合IC卡電子票證乘車業務及既有自動驗票閘門已達使用年限，於100年底共完成基隆－屏東間（含六家線及沙崙線）61站334道閘門建置工作，提供自動驗票服務 。

乙、車上掌上型補票系統：

為提供乘務人員辦理補票作業，乘車資訊查詢等多元化且彈性化之全方位服務功能，汰換既有老舊系統，導入新系統，於100年6月底完成全部建置。
丙、窗口電腦售票終端機（TPT）背磁化：

於100年4月完成電腦售票終端機（TPT）背磁案，全線共計175站381台，並改發售背磁式車票，納入自動驗票系統，以提升售票及進出站速度。
丁、持續購置自動售票機：

目前全線共計141站配置487台自動售票機，其中105站434台已完成背磁化。另購置130台新式自動售票機，已於101年11月完成建置。

(7)提升會員服務系統，加強顧客管理：
為提升服務旅客，自100年3月起推出「會員制系統」，以招募會員方式提供旅客委託候補訂位之功能，及會員消費累計積點得兌換免費車票之優惠，進而吸引旅客加入臺灣鐵路管理局會員，提升旅客忠誠度，以增裕營收，並利用此系統蒐集分析旅運型態及差異化行銷之參考。該系統截至101年12月底共有會員59,055人，委託訂位媒合成功比率占實際媒合34.45%。
(8)辦理臺北－羅東－花蓮鐵公路聯運：
為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自100年6月30日起與國道客運業者（首都、葛瑪蘭客運）辦理鐵公路聯運，以羅東站為上、下車轉乘地點，上行(花蓮往臺北)旅客由花蓮站搭乘臺鐵區間車在羅東站轉乘公路客運，下行(臺北往花蓮)旅客於臺北搭乘公路客運後在羅東火車站轉乘臺鐵區間車，聯運票票價約為各單程票價83折且行駛時間與推拉式自強號相當，至101年止共計服務20,519人次。
(9)開放超商取票服務：
自100年12月22日起開放中華郵政及統一、全家、萊爾富及OK超商，提供取票服務，藉由擴大取票通路提供代售票服務（101年已增加近1萬個據點），提供民眾取票便利性，節省旅客購票時間與成本，符合社會E化的潮流與趨勢。
(10)與旅行業者合作辦理郵輪式列車地接業務：

101年訂定地接業務工作說明書，以公開招標方式選擇旅行社參與推動鐵路旅遊行程，辦理郵輪式列車兩天一夜（或以上）行程，並於每月開行，行程安排停靠各站文創景點（如枋寮鐵道藝術村、臺中20號倉庫等）及各地觀光景點，不僅結合鐵路旅遊與文創產業，帶動臺鐵資產活化，並促進各地觀光產業發展，101年共開行12列次。

(11)打造實體商店並設置網路購物系統：

精心打造鐵路商品專賣店-臺鐵夢工場，首間旗艦店及網路商店於101年5月25日正式開始營業，配合明亮活潑的店面設計，設置於三鐵共構、人潮眾多的臺北車站，不僅凸顯其質感，更能提升鐵路商品價值；網路購物系統（線上付款）不僅便利民眾線上選購商品，加強其消費便利性及多元選擇，更達成「購物免出門、商品送到家」之服務。

(12)首推碳足跡便當：

配合行政院衛生署推動節能減碳政策，訂定臺鐵排骨便當碳足跡標準，101年7月1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正式頒發產品碳足跡標籤證書，「臺鐵便當」成為便當界的領頭羊。

(13)推動資產活化，並建構多角化關聯事業：

甲、促參建設方面：已完成簽約者有「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轉運站案」、「民間參與臺鐵南港車站大樓興建營運案」、「臺北車站大樓G+2、G+1、U-1層促進民間參與整建營運案」、「松山車站綜合大樓暨立體停車場大樓民間參與興建營運案」、「萬華(東、西)車站大樓民間參與建設營運案」、「新左營車站旅運服務空間促進民間參與整體營運案」及「板橋車站大樓第2層及24、25層商場招商整建營運案」等。

(甲)「松山車站綜合大樓暨立體停車場大樓民間參與興建營運案」車站1樓商場於101年10月17日營運，101年12月11日申報開工，預計103年完工。

(乙)「民間參與臺鐵南港車站大樓興建營運案」於101年10月25日完成設定地上權登記，101年11月13日正式申報開工，預計104年完工。

(丙)規劃中部分有「民間參與花蓮市六期重劃旅館區BOT興建營運案」、「民間參與彰化車站扇形車庫古蹟保存區及周邊地區興建營運案」、「苗栗火車站場站(含鐵道文物展示場)促進民間參與建設營運案」等3案，亦將由委託顧問公司評估後，預計102年完成公告招商。
乙、都市更新建設方面：配合97年11月內政部營建署陳報行政院有關「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加速推動都市更新計畫（98-100年）」一案，其中97年營建署勘選21處優先推動更新地區之6大指標性都市更新案，鐵路局參與部分，包括基隆火車站西二西三碼頭都市更新案、南港調車廠土地再開發計畫、新竹火車站後站都市更新地區建設計畫、臺鐵舊高雄港及臨港沿線都更案、宜蘭市蘭城之星都市更新計畫等5處。

(甲)基隆西二西三碼頭都市更新案：基隆市政府於101年4月23日辦理第2次公告上網招商，截至101年9月19日無廠商投標故再次流標。基隆市政府預計102年2月27日辦理第3次公告上網招商作業（至7月26日）。

(乙)南港調車場土地再開發計畫：主要計畫變更刻由內政部審議中，細部計畫變更正由臺北市政府審議中，預計102年6月公告招商。

(丙)新竹火車站後站都市更新地區建設計畫：刻正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修正，於101年4月2日回歸由新竹市政府自行實施，新竹市政府已於101年12月26日分別於臺北及新竹2地舉辦本案之招商說明會，預計102年完成第一期公告招商。

(丁)臺鐵舊高雄港及臨港沿線都更案：更新單元一部分，目前由高雄市政府辦理招標文件檢討作業，並請顧問公司修正招商文件中。更新單元二、三、四部分，預計102年4月委託專業顧問公司進行招商規劃。

(戊)蘭城之星都市更新計畫：101年10月30日宜蘭縣政府辦理第2次招商，惟因故於101年12月19日招商廢標，宜蘭縣政府預計102年3月5日辦理第3次上網公告招商(至4月18日)。

丙、為突破鐵路用地開發利用困境及限制，積極推動修正「鐵路法」，並爭取土地開發及關聯事業經營之自主機制，以期充分利用土地及通路資源，塑造便捷完備之行旅服務環境，藉以強化鐵路關聯事業範疇。

（二）捷運工程
發展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可以帶給民眾更便利的生活，亦是我國重要運輸政策之一，截至101年12月底止：
1、 臺北捷運路網建設計畫截至100年12月底，新莊線及蘆洲線總進度為98%，南港線東延段總進度為100%，信義線總進度為74.28%，松山線總進度為68.02%，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線工程（三重至臺北市段，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代辦部分）進度為85.04%，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進度為39.58%，土城線延伸頂埔段進度為65.49%，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進度為23.61%。

2、 臺北都會區捷運初期路網建設計畫總進度為100％；後續路網新莊線及蘆洲線，總進度為98％，南港線東延段總進度為99.50%，新蘆線及南港線東延段高運量電聯車及核心機電系統現正安裝施工中；信義線總進度為60.29％、松山線總進度為52.14％，均已全線動工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臺北市區段現正施工中，未來將在臺北站建立雙塔型之首都門戶；此外，為加強內科、巨蛋及臺北市東區捷運服務，已規劃捷運南北線，惟須配合新頒相關審查規定增修，俟完成修正及增補相關資料後再提送審議。
3、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採民間參與方式辦理紅、橘線路網建設， 97年9月22日全線收費營運。另為因應高雄都會區之長遠發展，高雄市政府持續辦理紅線R24南岡山站、高雄環狀輕軌建設興建事宜，以及岡山路竹延伸線、捷運鳳山線與長期發展路網之研究規劃，其中紅線R24南岡山站於101年12月23日通車營運。高雄環狀輕軌建設計畫採民間參與方式辦理，因經歷98、99年兩次招商流標，將推動方式改為政府自辦新建，並配合港區水岸發展，微調路線，修正計畫於101年11月26日奉行政院核定，修正後路線約22.1公里，設置36座車站及1座機廠，將分兩階段動工，第一階段水岸路線長8.7公里，起於凱旋三路與一心路口之臺鐵前鎮調車場，沿原臺鐵臨港線往南，右轉進入成功二路續往北行，跨越愛河至捷運橘線O1（西子灣站）。本案採統包及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招標，101年8月31日辦理第一次公開招標，因投標廠商家數未達採購法規定而流標，101年11月16日辦理第二次公開招標，計有2組共同投標廠商(「ANSALDO STS S.p.A.、ANSALDO BREDA S.p.A.及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CAF(西班牙鐵路建設和協助股份有限公司及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資格皆合於招標文件之規定，得參與後續階段之評選。岡山路竹延伸線案正依交通部頒佈「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於101年2月29日完成可行性研究，函報交通部審查。鳳山線目前進行可行性評估作業中。
4、 桃園、臺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依行政院函示及促參法規定，完成優先辦理路線之民間參與可行性研究及先期規劃作業事宜，其中除桃園捷運系統優先辦理路線「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至中壢B8車站路段」，已併入「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優先推動外，其餘路網均由桃園縣政府辦理規劃；至臺南捷運系統優先辦理路線部分，「臺鐵臺南沙崙支線計畫」已於100年元月通車啟用。
5、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優先推動路線「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修正計畫書已於98年5月13日奉行政院核定，目前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接續辦理後續設計與施工等作業：機電系統工程於100年度完成基本設計後，各機電子系統持續進行機電系統設計及送審作業，並配合會審相關土建細部設計顧問之細部設計文件及參與界面協調作業，目前供電、電聯車、通訊及機廠子系統於101年開始概念設計，號誌及自動收費子系統將於102年開始概念設計。土建工程之「CJ910區段標工程」，已於101年12月31日開工；「CJ920區段標工程」於101年11月8日辦理公開閱覽；「CJ930區段標工程」於101月11月9日登載公開招標並於101年12月25日開標。全案預計將於開工後30個月完成吊梁工程，第31個月軌道進場，預計104年陸續交付機房，並配合機電標辦理試營運。
6、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土建工程三重至中壢段土建工程地下及山岳隧道已全數貫通，全線高架橋結構已完成，軌床及機房均已移交機電廠商進場施工；機電系統統包工程進行軌道工程施工及機電設備安裝作業中。行李處理設施統包(ME03)標已完成細設作業審查。自動收費系統工程(ME02)標已完成最終設計文件核定。航班顯示系統工程(ME05)標已開工，並已完成最終設計作業核定，整體計畫進度截至101年12月底止為85.04%；本計畫全線預計103年10月通車營運。
7、 輕軌運輸系統部分，已完成「輕軌運輸系統納入大眾捷運法暨相關子法相關法令修法條文研析」、「混合型路權之大眾捷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3、11、12、40、44、50-1條)」及「輕軌系統建設及車輛技術標準規範」，淡海輕軌運輸系統預定於102年初核定綜合規劃，第一期建設路段為綠山線及藍海線G6站至B6站路段，預定於綜合規劃核定後6年完工通車，第二期建設路段為B1至B6站，預定於綜合規劃核定後11年完工通車。
（三）高鐵建設
交通部與台灣高鐵公司於87年7月23日簽訂「臺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後，開始辦理各項工程及準備工作，高鐵全線(臺北至左營)已於96年3月2日通車營運；南港專案高鐵隧道段已於99年10月28日交付台灣高鐵公司，另高鐵南港車站分別於99年9月14日及100年10月13日以二階段交付台灣高鐵公司辦理後續作業。
另有關高鐵苗栗、彰化及雲林三站之建設為政府既定之政策，台灣高鐵公司於99年1月29日同時啟動新增三站設計作業後，目前各項書圖已審議（查）通過，並完成發包作業，雲苗彰三站分別訂於102年1月15日、28日及2月6日辦理開工典禮，正式進入施工階段，預定於104年7月完工通車。
台灣高鐵目前共有30組700T列車投入營運載客，為因應旅客持續成長及未來高鐵延伸南港站及新增苗栗、彰化與雲林等三站加入營運，台灣高鐵公司新增購4組（編號TR31~ TR34）與現有營運中700T列車同型，其中第1組列車（編號TR31）已於101年12月下旬運抵高鐵燕巢總機廠並進行組裝與檢測等作業，於完成驗收測試後適時加入台灣高鐵營運列車的行列，其餘3組列車亦將依計畫時程辦理。
交通部依法依約對台灣高鐵公司進行監督與管理，包含年度營運定期監查及財務查核，必要時辦理臨時監查。台灣高鐵公司營運6年累計載運旅客2.02億人次、累計延人公里超過412.3億；101年平均日運量12.2萬人次、平均座位利用率約54.6%，並持續推出各項優惠活動及服務。
高鐵桃園、新竹、臺中、嘉義、臺南等5個車站特定區開發作業，除依87年7月23日交通部與台灣高鐵公司簽訂之「臺灣南北高速鐵路站區開發合約」，協助台灣高鐵公司辦理站區開發，並配合行政院推動愛臺12建設及相關政策，研擬車站特定區開發相關規劃案外，亦辦理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其餘可供建築用地標售、招商開發(如出租、設定地上權)等作業，以期早日帶動高鐵週邊發展，縮短城鄉差距。
二、公路
（2） 國道建設與拓寬
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縱貫臺灣西部走廊，為南北交通最大動脈，現全線已呈飽和狀態，因此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自78年起即籌劃予以全線拓寬，除已完成汐止五股段高架拓寬工程外，楊梅─新竹段於88年9月已完工通車、新竹─員林段於91年1月完成主線雙向6車道通車，而員林─高雄段，北起員林交流道，南起五甲系統交流道，全長約158公里，於98年5月完成拓寬。

橋梁耐震安全為國家永續發展之防災計畫重要課題，高公局自91年起即積極推動橋梁耐震補強工作，已於民國99年完成第1期工程。自民國99年起接續推動辦理「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第2期工程（第1優先路段）」，計畫期程自民國100年起至103年止，工程範圍包括國道3號汐止系統交流道至竹南路段所有橋梁（第1優先路段）、12座位於國道3號南部路段耐震能力較差之橋梁及賡續辦理前因故解約未完成之國道1號58座橋耐震補強工作，總計約有336座橋梁，建設經費約77億元。101年已完成國道1號50座橋耐震補強工作及國道3號、10號278座橋梁耐震補強設計及發包作業。

國道2號(桃園國際機場－鶯歌系統交流道) ，因交通量逐年成長，部分交流道及路段交通量已超過道路容量，為提高國道2號主線及地區交通順暢性，整合北部區域通過性與桃園地區性之運輸需求，使國道2號成為有助於桃園地區發展之交通動脈，辦理國道2號拓寬改善，以維國道服務水準。本計畫為行政院專案列管重大建設計畫，高公局針對本計畫各路段通車期程督促承包商積極趕工，以提早發揮重大建設效益：
1、 桃園國際機場至機場系統交流道路段：配合一百年國慶全力趲趕已於100年4月完工通車。
2、 機場系統交流道至南桃園交流道路段已於100年12月底完工通車。
3、 南桃園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交流道拓寬路段亦於101年5月27日開放通車，至此本計畫路段全部開放通車，符合建設計畫101年5月31日前完成之目標。

4、 國道2號大園交流道至台61線新闢高（快）速公路可行性研究係為改善地區性並整合通過性之運輸需求、建構完整區域國道系統及搭配桃園航空城計畫之內環、中環及外環，使順暢進出八大分區，若路廊方案順利定案，可於107年中完工。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持續推動臺灣地區國道路網建設，多年來陸續推動國道2、3、4、5、6、7、8、10號，其中國道5號頭城蘇澳段於95年1月22日開放通車，歷經多年施工的雪山隧道亦於95年6月16日開放通車；國道6號於93年3月動工，其中愛蘭埔里段於97年1月27日開放通車，全線主線於98年3月21日通車，國姓交流道於98年10月22日通車，舊正交流道於100年1月31日通車；此外，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於99年2月全面開工，其中中壢楊梅路段已於101年12月16日先行開放通車；國道7號高雄路段計畫可行性研究業於99年3月19日奉行政院核定，目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及綜合規劃作業中。
(二)公路交通建設
公路總局為配合政府公路整體發展政策，除已完成西部走廊東西向快速公路建設計畫及西部濱海快速公路計畫外，就前開計畫緩辦路段持續推動東西向快速公路及西濱相關後續建設計畫。另全長12.4公里之台65線快速公路(新北市特二號道路)預計102年1月通車，以建構臺灣西部地區整體之高、快速公路路網，達到全面且快速之公路運輸目標。
同時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共9件土建標已發包7件，另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之優先標已完成發包，並賡續辦理瓶頸路段改善計畫及路平專案，期使公路服務能量提升，增進用路人行車安全。
完成省道危險及瓶頸路段緊急改善計畫及路平專案計畫，並賡續辦理配合河川治理計畫橋梁改建工程、台2丙線興建及改善計畫，協助縣市政府辦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縣市政府老舊及受損橋梁整建計畫(第二期計畫) ，以提升公路設施防災能力。

(三)公路監理
公路總局辦理全省監理行政，包括公路監理汽機車車輛、駕駛人管理及運輸業管理、交通違規處理及代徵牌照稅、汽車燃料使用費等業務，分設7個區監理所、26個監理站、4個監理分站專責辦理相關業務。
為執行交通專業訓練業務計畫，由公路人員訓練所辦理員工在職訓練、大型車職業駕駛人定期、各類交通專業師資、汽車駕駛技術訓練及汽車考檢驗員與汽車修護技工訓練檢定等。
公路監理屬政府機關為民服務第一線，為使民眾感受便民及更優質的服務品質，公路總局以「安全、親切、便捷、經濟、舒適」理念，推動各項便民措施，重要項目包括監理、戶政跨機關合作、行照、駕照換發及審驗e-mail主動再通知、動產擔保交易設定進度調查、車輛號牌網路競標、委託超商代收汽機車行照及駕照換照費用、開辦超商代收汽車燃料使用費、行動監理車下鄉服務、監理所(站)排定人員主動輪流巡迴服務、機車檢驗流程電子化作業、實施營業大客車駕駛人登記制度及核發登記證、訂定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年度查驗辦法及辦理專案講習訓練、積極辦理夜市監理服務站及假日門市監理服務、試辦汽車道路考照、核發新式編碼車牌、取消自用汽車及機車行車執照定期換發、推動公路監理業務中央統籌辦理及強化公路公共運輸計畫等。同時，推動「電子公路監理系統」及電子化政府相關業務之資訊管理及籌劃公路監理第3代電腦系統之建置。
鑒於近年來道路交通事故傷亡嚴重，特別加強「安全」部分，由監理單位與警察人員共組查核小組執行「聯合稽查」及「路邊檢查」重點業務，以提升行車安全。另持續定期舉行員工服務禮貌訓練及辦理「點頭問好、從心做起、慈悲為懷、重視生命」相關講習課程，期能結合數位科技與人文關懷，建立優質之監理服務環境。
(四)公路防災
　　為加強公路防救災的應變能力，交通部公路總局律定監控道路橋梁特徵雨量預警值、警戒值及行動值，執行公路防災預警，已初步建立離災與防救災系統，101年依風險度精進為一級監控路段49處、二級監控路段38處及監控橋梁33處，執行預警性封橋封路作業，並於汛期前強化演習、教育訓練及公路防救災設施，災前運用簡訊、媒體發布預告封橋封路訊息。

預警性封路證明防災機制確有成效
公路總局與中華電信合作建立「災害訊息緊急通報系統」的「簡訊廣播」服務（LBS）， 於101年即時發送近74萬則簡訊予高風險路段的不特定對象，使用路人能先行離災以確保安全，並經行政院列為重點政策，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另案推廣至其他電信業者。

101年度計經歷0426豪雨、0512豪雨、0610豪雨、泰利颱風、蘇拉颱風及天秤颱風等6次劇烈天候事件，汛期間公路總局監控劇烈天氣達1595小時，公路預警性封閉230次，其中139次封閉道路後發生公路崩塌等災情，事件中無人車傷亡，顯見施行防災預警機制已具成效。此外，因應國道5號雪山隧道於5月7日發生嚴重火燒車事故，公路總局隨即於101年8月29日制訂「交通部公路總局隧道事故處理標準作業程序」，各區養護工程處旋於11月28日前據以完成隧道演練。

複合式兵棋推演以強化防救災能力

為加強防救災人員緊急應變能力，公路總局以預判、部署、預警、應變4階段預警機制，以及三級應變機制的應變重點，同時全方位掌握防救災資訊動態及與橫向聯防單位的無縫通報聯繫，101年共辦理防救災教育訓練計648人次，以及33場實地演練；另為使公路總局及相關橫向救災單位熟稔隧道事故處理程序，共計完成7場隧道事故演練，以強化救災能力。
召開防汛專家座談會廣納各方意見
公路總局於101年5月11日召開「公路101年防汛專家座談會」，邀集專家及學者與會，並針對公路總局所律定的防災預警機制進行研討，其與談結果深受肯定，公路總局並將各專家及學者意見列表追踪，以利精進公路防災預警機制。
透過APP一手掌握省道災情通阻資訊
公路總局為提供更多元的省道災情通阻資訊，除提供民眾「公路總局路況訊息（0800-231-034）」專線，及「公路防救災資訊系統（bobe168.tw）」網站等管道查詢外，自101年7月16日起，亦可使用具Android系統的智慧型手機，下載「省道災情通阻資訊之應用程式APP」，該應用程式具有即時省道預警性封路及災害道路阻斷地點的地圖顯示服務，使用者也能透過手機GPS定位，顯示所在位置與省道預警性封路及災害阻斷地點的關聯性，並可快速掌握重要觀光軸線的災情通阻資訊。
三、郵政
郵政事業是以增進公共利益為目標，提供社會大眾普遍、公平、合理之郵政服務，由於郵政事業持續的穩健經營，已建構成為全方位的服務事業。101年度業務績效如下：

（1） 國內函件收寄量26億8,594萬件，國民通信率平均每人116.1件；國際函件收寄量2,047萬件。國內包裹收寄量2,724萬件；國際包裹收寄量70.2萬件。國內快捷收寄量580萬件；國際快捷收寄量185.4萬件。電子函件作業量287,857千件。97年12月15日開辦兩岸直接通郵，提供函件、包裹、快捷之全面性的郵遞服務，以滿足民眾用郵需求。
（2） 集郵收入達新臺幣7億3,530萬元，共發行郵票20套，其中特種郵票16套、紀念郵票1套及常用郵票3套。另發行年度郵票冊精裝本、活頁本及郵票目錄各1款、郵摺8款，郵票專冊2款，明信片4款，紀念信封3式，郵票小冊、典藏摺及紀念掛號信封各1款，「新年郵票（101年版）印刷全張」1種等供售。

（3） 截至101年底為止，各種儲金總結存金額計新臺幣4,995,976百萬元；儲戶總計3,332萬餘戶；承辦匯款金額為1,598,620百萬元；開發張數1,588萬張。98年2月26日起亦開辦大陸匯入匯款業務，以便利兩岸人民雙向匯款。
（4） 101年度壽險有效契約實收保費收入達1,579億8,217萬元；並推出「郵政簡易人壽金吉利增額保險」、「郵政簡易人壽康福保險」及「郵政簡易人壽康泰103保險」，滿足保戶多元化理財及保障需求；另推出「菁英專案」房貸新商品，提供保戶及借款人多樣化的選擇。

（5） 資金運用除部分轉存中央銀行外，另運用於公民營銀行存款、國外投資、購買債券、票券、股票、定期存單及壽險保單質押借款、不動產抵押借款或不動產投資；亦配合政府政策，提供中長期資金專案運用於支援國家重大建設及民間投資計畫，以促進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截至101年底為止，郵政資金運用金額已達新臺幣5兆7,316億元。

（6） 運用資訊科技
5、 截至101年底為止，儲匯業務已電腦連線郵局共1,322局，自動櫃員機3,300台（其中283台兼具存款功能），分別安裝於1,322個郵局及其他公共場所；另提供自動補摺機1,442台，以減少儲戶臨櫃排隊等候時間。
6、 配合政府推動「iTaiwan免費無線上網服務」，自100年10月7日起於全國1,277個服務據點設置iTaiwan免費無線上網熱點，本項服務自開辦截至101年12月31日止，使用人數已達2,109,983人次，服務成效良好。另為滿足客戶及時性之需求，在23個責任中心局營業廳設置充電區，免費提供行動裝置充電服務。

7、 配合國家e化政府便民服務計畫，持續辦理「通訊地址遷移通報服務」，至101年底止，計有臺灣電力公司、臺灣自來水公司、公路總局監理機關、中央健康保險局、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稅捐單位）、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臺北市政府及勞保局等10個受通報機構。

四、電信
交通部依據「通訊傳播基本法」第3條第2項及「交通部組織法」第6條規定，負責國家通訊整體資源之規劃、通訊產業經營策略之協助，以加速寬頻網路建設、縮小城鄉數位差距及規劃未來各項通訊技術所需之整體資源，並為提供國民優質之通訊服務，增強我國相關產業之國際競爭能力，審慎規劃國家通訊傳播整體資源及修訂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且奉行政院指示規劃通訊傳播新業務頻譜開放與研擬相關政策，以提升頻譜使用效率與通訊傳播產業競爭力。相關辦理情形如下：
(1) 為因應行動數據流量大幅提升之趨勢，交通部依行政院指示，規劃700、900、1800MHz頻段作為開放「行動寬頻業務」使用，經徵詢各界意見並召開會議討論後，研擬「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家數一覽表」陳報行政院於101年9月28日完成公告，釋照工作將由通傳會於102年12月底前完成。
(2) 交通部負責通訊整體資源規劃，經彙整96年11月前次出版後之8次公告修正成果，包括WRC-07、WRC-12會議決議、行動寬頻業務開放、類比電視頻道收回等修正，完成中華民國無線電頻譜分配表修訂工作，並於101年11月30日出版。
(3) 為妥善規劃無線電頻譜資源，辦理「頻譜資源規劃」研究案，持續掌握無線電頻率技術之演進動向與國際頻譜配置最新發展動向，研擬適合國情之頻譜法規與頻譜配置政策。
(4)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為推動國道電子收費，需使用無線電頻率核配供eTag系統運作，交通部於101年2月公告修正「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規定該系統之使用頻率，並於101年4月17日由通傳會核准該系統之專用電信執照。
(5) 行政院於99年12月核定「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共有六大推動主軸，交通部與各相關部會(通傳會、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工業局)就推動主軸「整備高速寬頻網路」持續努力推展相關作業，以促進寬頻網路建設。
(6) 為確保我國新一代網路發展優勢，並因應IPv4位址面臨枯竭，交通部自98年起推動「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互通認證計畫」4年期（98-101年）委託研究計畫，係在不影響現有網路服務下，依據網路現況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完成IPv4至IPv6的移轉，目前正逐步朝IPv4及IPv6雙協定之方向邁進，達成IPv4/IPv6 雙協定共存下服務應用互通及達成我國網路無縫隙之移轉目標。交通部於100年12月19日陳報行政院「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推動方案」，行政院業於100年12月30日核定，訂定該日為政府導入IPv6之啟動日，並於 101年1月30日在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之下成立「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推動辦公室」，交通部未來將依據「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推動方案」之規劃，協助各政府機關(構)於102年完成主要外部服務系統升級IPv6，於104年完成次要外部服務系統升級IPv6，並於105年或以上完成內部使用服務升級IPv6。截至101年12月底止，累計通過IPv6 Ready Logo金質標章(Phase 2)認證共187件，包含101年新增61件，並超越日本，名列世界第2。
(7) 配合國家整體通訊產業之發展，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民營化後，公股股權管理由交通部辦理，交通部秉持「加強公司治理，維護公股權益，並落實企業化經營」之原則，辦理相關業務。
(8) 交通部依民法及「交通部審查交通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規定，辦理有關電信事務之財團法人監督管理。截至101年底，公設電信財團法人計有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等2家；民間電信財團法人計有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大哥大基金會、財團法人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技術服務社等4家。
五、海運

臺灣地區四面環海且位處於亞洲地區樞紐，海運航線密集遍及全球。截至101年底止，臺灣地區總噸位100以上客、貨船舶共計290艘，總噸位289萬，載重噸449萬噸，其中船舶運送業計有174家，船務代理業計有415家，海運承攬運送業計有808家，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計有38家。
我國船舶運送業經營之國際航線提供貨櫃與散裝貨物服務，其航線涵蓋亞洲、澳洲、美洲、歐洲、南非洲等五大洲；國內客貨運航線則涵蓋基隆、臺中、高雄、花蓮等四大國際商港，臺北、蘇澳、安平等國際商港輔助港，及布袋、馬公、金門、馬祖等國內商港與部分漁港。
依兩岸海運便捷化政策，開放外國航商可申請經營境外航運中心業務，得直接航行於大陸港口與我國境外航運中心之航線，以及為配合發展離島建設政策，開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福建地區之小三通客、貨運航線。此外，在海基會與海協會於97年11月4日完成「兩岸海運協議」簽署後，兩岸於97年12月15日起正式啟動海運直航航線，大幅降低兩岸人員與貨物的運送時間及運輸成本。此外，為有效提升我國港口競爭力，臺灣港務公司於101年9月起實施「轉口實櫃行銷獎勵措施」以開拓國際轉口櫃市場，增加到港作業船及櫃量。

為符合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規定，辦理船員晉升訓練及專業訓練。截至101年底止，我國船員上船服務人數計4,528人，其中服務於外籍船舶之人數有1,960人，服務於國籍船舶之人數有2,568人。
今後在國際事務方面，將持續參與WTO、APEC等國際組織中有關海運之相關諮商、會議及活動，以增進與各國在海運事務方面之交流合作及與國際接軌，並推動與主要海運國家簽訂互免海運所得稅協定；在國內制度上，持衡推動兩岸海運直航後續相關作業、推動落實海運噸位稅，建立吸引國輪回籍之良好基礎，具體扶植國輪航業、研擬港埠費用優惠措施方案、研訂(修)航港法規、落實執行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為航商爭取貨源、逐年編列預算辦理現職船員各種專業訓練，增加其專業能力以滿足航運經營之需求。
六、港務
臺灣計有基隆、臺北、臺中、高雄、花蓮、蘇澳、安平等7處國際商港，以及布袋、澎湖、金門、馬祖等4處國內商港，為因應海運市場的快速變遷，交通部已規劃以創造具不可替代性之價值轉換門戶（Value Hub）為港口核心價值，並以港群概念重新檢討各國際商港的功能定位，其中高雄及臺北二港為遠洋航線之貨櫃港，並將延伸港口腹地及連結產業供應鏈，併同腹地面積遼闊及臨港產業健全之臺中港，共同建構加值型物流港；另因亞太地區郵輪市場快速崛起及兩岸渡輪業務蓬勃發展，交通部將發揮港群資源統籌整合以提升客運服務之效能，並提供優質之港埠設施以供客船泊靠。臺灣四大國際商港將有效串聯各港港埠軟硬體能力與多元的觀光資源，爭取國際郵輪定期航線至臺，逐步落實推動基、高兩港為郵輪母港之目標，進而實現亞洲郵輪經濟圈之願景，帶動臺灣整體觀光經濟。另臺灣四大國際商港客運定位如下：

（1） 基隆港：綜合型客運母港

（2） 臺中港：兩岸定期渡輪母港

（3） 高雄港：國際郵輪母港

（4） 花蓮港：利基型郵輪中途港

為持續提升港埠服務能量與品質，目前交通部推動之重要港埠設施擴建及改善工程計有：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西岸客運專區港務大樓興建工程、臺北港東17號公務碼頭浚渫造地及新建工程、航道迴船池水域加深工程、物流倉儲區第一期造地及第二期圍堤工程、臺中港工業專業區(II)公共設施工程、飄飛沙第三期整治工程、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聯外高架道路工程、客運專區工程、花蓮港北濱地區外環道路新建工程及澎湖國內商港建設計畫，另補助金門縣政府辦理金門地區港埠建設計畫及水頭港區港池浚挖暨陸域填築計畫，補助連江縣政府辦理馬祖港埠各碼頭區擴建及改善計畫。
七、空運
我國現有17處民航機場，其中桃園國際機場由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其餘16處機場由民用航空局經營管理。在「一主多輔」機場定位及發展原則下，桃園國際機場為我國最重要的國際門戶，並以成為東亞樞紐機場為目標；高雄國際機場定位為南部地區區域性國際機場；臺北松山機場定位在首都商務機場及國內航空樞紐；臺中機場定位為中部地區區域性國際機場；而其餘臺南、花蓮、臺東豐年、澎湖馬公、金門尚義及嘉義機場，除經營國內航線外，亦配合民眾行旅及航空公司營運等需求，可飛航國際及兩岸客運包機。為提供充足運能及完善的服務品質，民用航空局持續進行各機場之擴整建及航管、助導航設施之更新汰換；另配合「愛台12建設」之政策，推動桃園國際機場園區與航空城建設，除協助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完成立法外，辦理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奉行政院於100年4月11日核定。並為加速航空城推動，行政院於101年10月4日成立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下設「都市計畫及用地取得」、「開發建設」及「產業規劃與招商」等3個工作分組，分別由桃園縣政府、交通部及經濟部召集成立，積極辦理後續相關各項作業。
為滿足空運市場發展需要，計有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及空廚業等6種特許事業提供相關服務，並受民用航空局監督管理。

101年我國籍及來臺營運之外籍/陸籍航空公司經營國際及兩岸定期航線共計267條（包括客運181條，貨運86條），可達全球117個城市，國際及兩岸航線（含過境）旅客約3,474萬人次，國際及兩岸（含轉口）貨運量約164.78萬公噸。

在國內航線部分，計25條航線，其中臺北一高雄航線於101年9月停航。目前有華信、復興、立榮、德安及遠東等5家航空公司經營國內定期航空運輸業務(其中德安航空公司僅經營離島偏遠航線)，另有德安及中興航空公司經營直昇機客、貨運航空運輸業務，總計各機場進出旅客計1,068萬人次，進出郵件及貨物約3.6萬公噸。

在空中交通管理方面，國際民航組織將全球空域劃分為若干「飛航情報區(FIR)」，從事飛航服務工作。我國負責之臺北飛航情報區為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間國際民航重要之一環，情報區範圍南至北緯21度與馬尼拉飛航情報區交界，北迄北緯29度，東至東經124度與福岡飛航情報區交界，西至東經117度30分與上海、廣州及香港飛航情報區交界，共有國際航路14條（其中R596、R200及部份B591航路僅供兩岸航班使用），國內航路4條，提供飛航管制、飛航情報、航空氣象、航空通信、助導航設備等飛航服務。

航空運輸為高科技的交通服務事業，深具國際性、複雜性及專業性，隨著全球化趨勢及民眾生活水準提升，社會大眾對於航空運輸服務需求日增，所要求的品質亦日益提高，未來空運發展仍將持續與國際接軌，並以「落實飛安檢查機制」、「拓展民航業務」、「推動機場建設」、「提升服務水準」、「培訓民航人才」做為施政目標，為民眾提供更安全、便捷、舒適及永續之優質空運服務。
八、氣象
中央氣象局負責全國氣象業務，目前在臺澎金馬地區設有綜觀氣象站27站(其中有2站兼為高空氣象站)、合作氣象站12站、自動雨量站223站、潮位站23站、浮標站7站及自動氣象站210站，包括玉山、彭佳嶼、金門、馬祖等高山離島偏遠地區，每日即時或定時蒐集地面及高空氣象資料。另設氣象衛星中心，全天候接收地球同步氣象衛星及數個繞極軌道氣象衛星之觀測資料等，配合氣象雷達站觀測，運用遙測微波新技術，可隨時監測劇烈天氣變化及颱風動向，提供天氣預報與颱風警報作業的重要資訊。
在氣象預報方面，中央氣象局自101年開始以3年3期方式建置第5代高速運算電腦系統，101年完成第1期系統建置以執行數值天氣預報系統(包括全球、區域、颱風路徑、短期氣候、波浪、暴潮及海流等7個預報系統)，從事例行數值預報作業，目前每日發布氣象、海象預報有10種以上，為提供精緻化預報服務，完成鄉鎮天氣預報系統建置；並於101年1月1日正式發布鄉鎮天氣預報，於同年8月發布臨海鄉鎮潮汐預報。遇有強風、豪雨、寒潮或颱風來襲時，加強監視，並適時發布特報或警報，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及服務電話迅速報導，隨時插播最新氣象消息，籲請社會大眾採取防範措施，以減少災害損失，發揮氣象服務的功能。另，亦逐步開發短期氣候預報系統，每月進行東亞地區季度之溫度與雨量機率預報，以進行長期預報作業。
為加強地震海嘯監測，中央氣象局建置完成臺灣第1條電纜式海底地震及海嘯觀測系統，並累計完成30座高品質深井地震觀測站，此海陸聯合觀測網的組成，將有效提昇地震定位品質並縮短測報時間。另累計建置689站自由場強地動觀測站及57座結構物強震監測系統，所收錄的強震資料在災害預估與耐震設計規範上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而153座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觀測站之建置，可更完整蒐錄地殼變形量資料，用以嚴密監測斷層活動，以期歸納地殼變形與地震間之相關性，為發展地震預測技術之基礎。
此外，為滿足民眾對氣象資訊的需求，中央氣象局廣闢氣象資訊服務管道，例如全球資訊網(WWW)、電子報、網路申購、個人化網站、社群網站、智慧型手機 App及RSS訂閱服務，並且開設討論區供民眾進行意見交流；另以單旁波帶(Single Side Band；SSB)無線電臺提供氣象語音廣播服務，24小時播放最新氣象資訊，以服務海上漁民及航行船舶；同時拓展氣象視訊服務，除提供氣象宣導短片，俾利電視臺播放外，並置於中央氣象局資訊服務網站供民眾查詢。為強化氣象資訊防災應用，建置點對點氣象防災資訊服務系統，主動提供中央與地方政府防救災單位豪大雨特報、颱風警報、地震、海嘯報告等資訊，以落實防救災效益。另外，因應各機關之需求，建置公路總局、桃園機場、臺灣鐵路管理局及高速公路局客製化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網頁，提供客製化雨量監測資訊，供採取執行封橋封路作業、跑道濕滑、鐵公路沿線積淹、邊坡災害預警措施依據，以減少因災情所導致之生命財產損失，以發揮氣象資訊在防、救災作業之輔助功能。
九、觀光
101年是臺灣觀光的輝煌紀錄年。在來臺市場部分，101年來臺旅客創下731萬1,470人次歷史新高，較100年的608萬7,484人次，成長20.11%，成長率居亞太地區主要國家首位；港澳客源市場更繼中國大陸及日本市場後，成為來臺百萬俱樂部成員之一，全年來臺旅客達101萬6,356人次；另陸客來臺觀光部分，觀光局繼北京辦事處後成立上海辦事分處，並擴增來臺自由行試點城市，加強提升旅遊品質，簡化商務客及自由行來臺手續，爭取高價值客源，促成101年陸客來臺高達258.6萬人次，成長率達44.96%，足見「觀光拔尖領航方案」及「旅行臺灣‧就是現在」之推動已見成效。不僅來臺市場表現亮眼，在東北亞黃金航圈成形，兩岸及國際航班航點增加，及包含美國在內等免簽國的加持下，101年國人出國人次也首度突破千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頁。

觀光局積極推動「觀光拔尖領航方案」的拔尖、築底、提升三大行動方案。「拔尖」部分，推出新北市水金九、臺北市孔廟歷史園區、臺中草悟道以及五大國際光點等新興景點，推廣分區深度旅遊特色；也推出台灣好行景點接駁旅遊服務結合優惠抗漲套票、旅行臺灣APP、二維條碼(QR Code)景點解說等智慧型手機導覽服務，營造優質旅遊環境；「築底」部分，除持續輔導觀光業者提升品質，也甄選98名觀光菁英赴海外研習受訓，提升觀光產業國際競爭力及交流能力；「提升」部分，持續辦理星級旅館評鑑，作為旅客住宿參考指標，至101年12月底已有222家旅館取得星級標章，另推動好客民宿方案，提升民宿服務品質，至101年12月底止計499家取得好客民宿資格，讓國內、外旅客可以深度體驗臺灣鄉村的美好。

此外，持續推動「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1-104年）」，以「景點分級、集中投資」觀念，落實推動東北角暨宜蘭海岸、東部海岸、澎湖、大鵬灣、花東縱谷、馬祖、日月潭、參山、阿里山、茂林、北海岸及觀音山、雲嘉南濱海及西拉雅等13處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並協助各縣市政府研提重要觀光景點及公共建設計畫，整合零星景點為遊憩型景點，將具國際潛力之國內景點轉型成國際景點， 101年度完成鵬灣跨海大橋景觀照明、鯉魚潭至慕谷慕魚地區自行車道、梨山賓館、南投天空之橋、竹石園生態研習中心等工程。另為配合節能減碳政策推動「低碳觀光島」，選定綠島、小琉球為示範地點，推動低碳交通工具，建構綠能旅遊環境。

觀光局多元布局放眼全球的行銷策略，以「旅行臺灣  就是現在」為主軸，針對不同目標市場，提出不同產品包裝，另聚焦美食、文化、樂活、生態、浪漫及購物等6項主軸，推出臺灣燈會、臺灣自行車等大型觀光活動，以活動帶動觀光，創造集客效益，帶動產業關聯效果，擴大觀光服務輸出，將觀光視為行銷臺灣特色與服務價值的載具及平台。為持續吸引國際旅客來臺觀光，更啟動「臺灣觀光年曆」，選出42個最能代表臺灣特色之國際級活動加強行銷推廣，朝102年來臺旅客770萬人次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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